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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鹏

  凌晨时分，家住青海省西宁市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的王某

政在外吃完饭后，驾车载着朋友回

家，突然在拐弯处撞上了一辆车。还

没来得及反应，对方车上的杨某龙

和马某军便来到他的车旁，猛地拉

开车门，大声吼道：“下车！”

  “喝了酒还开车，这可是违法犯

罪行为，说说吧，你打算怎么赔偿？”

杨某龙底气十足。

  “我没喝酒。”王某政急忙辩

解，杨某龙和马某军却越听越不耐

烦。“那就报警。”杨某龙拿起手机，

没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一名自称

是“警察”的人的声音：“你酒后驾

车，轻则被行政拘留，重则被追究

刑事责任，还会留下案底影响孩

子。我 觉 得 你 们 私 下 能 解 决 最

好……”紧接着，杨某龙和马某军

提出以6万元“私了”。

  这一番操作下来，王某政不仅

不害怕，反而更加确信杨某龙和马

某军是在敲诈他，于是果断拨打

110。2023年3月18日，大通县公安局

立案侦查，经过循线追踪、深挖彻

查，最终破获“赵某库等16人敲诈勒

索案”（以下简称“3·18”专案）这一

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

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今年10月10日，在大通县公安

局刑事侦查大队，《法治日报》记者

见到了中等个头、微胖、戴着黑色帽

子的王某政。回想起那晚的情形，他

仍记忆犹新。

  “实际上，那晚我没有喝酒，酒

杯中装的是水。有人来敬酒，我也端

起杯子一饮而尽。他们‘埋伏’在餐

馆外，透过窗户看到我的举动，误以

为我喝了酒。”王某政说，“我的邻居

和朋友也遭遇过类似情况，所以他

们想‘私了’时，我坚决不同意，还叫

来邻居林某寿，他一下子便认出来

两个就是当时敲诈他的人。于是，我

果断报了警。”

  二人一听警察要来，顿时慌了

神。杨某龙一路跑到小树林，将手机

扔掉，企图毁灭证据，但被到达现场

的民警找回。

  “经过分析杨某龙和马某军的

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我们发现，有多起案件的作案手法类

似，侵害目标均为酒后驾车司机。鉴于该案系团伙作案且案

情复杂有涉恶嫌疑，我们决定并案处理并逐级上报。”大通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蒲伟说。

  随后，大通县公安局成立“3·18”专案组迅速开展侦办

工作。专案组民警多次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西藏拉萨、广东

广州、青海各市州等8省区17市走访调查取证，查找被害人

185名，证人75名，制作笔录307份，开具法律文书1600余份，

搜集物证、书证1000余份，固定了大量证据。

疯狂作案“碰瓷”敲诈

  “根据先前案例分析研判，犯罪嫌疑人惯用的手法是，

先到饭店寻找合适的目标，之后2辆车跟上，里面各有2人。

敲诈时如果顺利，第2辆车上的人就不管；如果不顺利，第一

辆车上的人扮‘黑脸’，第2辆车上的人唱‘红脸’，从‘情理

法’的角度劝说受害者拿钱私了。”蒲伟说。

  蒲伟介绍，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前主要从事出租

车运营工作，在拉客过程中发现这一“商机”，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的作案手法越发娴熟，分工逐渐明确，配合变得默

契，作案用的车辆越来越好，敲诈数额也“水涨船高”。

  经查，犯罪嫌疑人赵某库刑满释放后，利用同乡、狱友

等关系，纠集犯罪嫌疑人杨某龙、马某财等人，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团伙。部分受害人因担心自己酒驾会受到法律制裁

而选择了忍气吞声、默默承受，致使该团伙有恃无恐、疯狂

作案。

  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该团伙以夜幕为掩护，驾驶

车辆在西宁市、海东市等地的娱乐、餐饮场所进行事先踩

点，在确定疑似酒驾人员为侵害目标后，以“跟踪贴靠”的

方式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采取言语恐吓、纠缠滋扰等“软

暴力”手段强行向被害人索取财物，实施“碰瓷”敲诈勒索

犯罪。

以案促改治理乱象

  2023年8月，经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批准，确定该案件

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该团伙16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抓

获归案。

  “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提前介入侦查，利用数

字模型追捕漏犯2人；通过制作图表，梗概式梳理了案件脉

络，分析资金流，确定了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参与程度。”大通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副主任刘静雅说。

  大通县人民法院刑庭法官祁敬芳告诉记者，围绕恶势

力犯罪这一主线，该院对起诉书指控事实与随案移送的98

册证据材料逐一核查对比、串并分析后，分别形成了案件事

实、在案证据等阅卷笔录及分类表格6册，建立了“事实与证

据、证据与证据”的审判模型。

  最终，赵某库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

月，其余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6个月不等

的刑罚。

  针对该案，大通县扫黑办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纵

深推进行业乱象治理。

  大通县公安局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大通监管

支局、大通县交通运输局制发公安提示函，加强对保险服务

人员岗前培训，增强线索收集意识；加强对出租车从业人员

的岗前教育培训、资格审查，通过举办宣传活动，提高其职

业素养。

  大通县交通运输局针对“路霸”类黑恶势力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对重点区域加强打击非法运营、超限超载，重拳整

治客运市场。大通县交警大队成立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工作

小组，分析研判辖区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事故规

律特点，在重要节点加大道路巡逻监控力度，维护好交通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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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博主和运营公司“闹掰”账号究竟归谁
宿迁中院：确定短视频账号归属应综合考量人格与经济属性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见习记者 许瑶蕾

  依托于网红达人与传媒机构营销手段而快速发

展的网络平台经济模式中，一些短视频账号作为流

量变现的重要载体，其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日益凸

显，而这些账号的归属也成为主播与运营公司发生

纠纷时的“兵家必争之地”。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短视频账号归属权纠纷案，判决账号归属于运营账

号的传媒公司。目前，判决已生效。

未达预期博主“出走”

  葛某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15

万名粉丝。2022年9月9日，葛某与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将账号交由该传媒公司运营，公司为葛

某提供直播间建设、直播间运营、广告推广等服务，

葛某负责视频拍摄、图片美工等，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2025年12月31日账号由双方共同所有。

  此外，双方约定，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协议视作

根本违约，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有权。2022年

12月4日，双方还签订了关于利润分配的补充协议。

  因未达到预期直播效果，葛某擅自改换账号密

码并将账号交给他人运营。传媒公司认为葛某这一

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约定，账号应归属公司。双

方协商不成，该公司诉至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要

求葛某返还账号，并赔偿损失。

  庭审中，传媒公司称，葛某只是出一个账号，炒

个菜、拍个视频，公司不仅要出直播间，还要聘请运

营人员管理账号、开展推广服务等，且双方亦有关于

某一方违约后账号归属的约定。此外，葛某擅自更换

账号密码并让其他人管理，此举涉嫌泄露公司的商

业秘密，对此应赔偿损失。

  葛某辩称，传媒公司未履行高质量直播服务承

诺，在运营人员刘某离职后未及时安排人员接管账

号，致使涉案账号经营收入减少，粉丝也大量流失。且

涉案账号所积累的粉丝量及视频流量是因其前期的

投入和经营，与传媒公司无关，账号应归于自己所有。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双方协议合同以及

补充协议于2023年11月6日解除；葛某需返还账号、

支付利润分成、赔偿商业秘密泄露损失及违约金。葛

某不服，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违反合同构成违约

  宿迁中院审理后认为，传媒公司为葛某拍摄视

频提供场所、视频剪辑、投流推广等服务，后期因直

播效果不佳而停用直播间，经双方协商一致改为视

频推广卖货，不存在葛某所述未提供相关服务的情

况。2023年5月，涉案账号运营人员刘某离职后，该公

司安排张某接管，且葛某还在社交群中与张某沟通

视频剪辑等事项，并不存在无人运营的情况。

  就葛某所主张的合同中关于账号所有权的约定

条款无效的诉求，二审法院认为，该约定内容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格式条款，葛

某和传媒公司作为专业从事短视频制作、运营的主

体，对这一约定的内涵和后果系明知，应认定合法有

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守。

  综上，葛某据以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合法

定解除权的条件，其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违反

合同约定，行为构成违约。

  关于涉案账号的相关数据是否属于商业秘密，

二审法院认为，登录账号后可查看过往订单情况、佣

金订单规则等，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一定商业

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属

于商业秘密。葛某泄露商业秘密行为，应承担违约

责任。

  但考虑到刘某离职前为该传媒公司运营人员，

在其离职前对上述数据信息已经知悉，而从刘某离

职后到再次登录涉案设备仅1个月，在此期间传媒公

司并未投入新的流量，也没有提交证据说明葛某的

上述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程度，二审法院综合考虑

实际情况，酌情调整违约金为1万元。

  关于传媒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二审查明，

葛某2023年5月16日单方解除与传媒公司合作合同，

2024年3月17日将涉案账号返还给该公司，故可得利

益损失计算期共9个月。综上，葛某应赔偿传媒公司

损失94578.12元。

权衡人格经济属性

  就涉案账号的归属，宿迁中院审理后认为，涉案

账号发布的视频内容与美食制作相关，视频中葛某

本人并未出现，故账号未形成以葛某为主的独特标

识。粉丝对于账号的喜爱，更多是基于视频内容而非

主播个人，据此可认定账号与主播之间并未形成较

强的人身依附性。

  此外，涉案账号产生的经济价值与某传媒公司

后期投流、推广等运营服务密不可分，某传媒公司的

运营和投资增加了账号的市场价值。因此，涉案账号

的经济属性强于人身属性，权属转移并不会贬损其

经济价值，故一审法院判决账号归属传媒公司，并无

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承办法官、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辉

介绍，短视频账号作为兼具财产属性与人格属性的虚

拟财产，权属纠纷本质上是账号所代表的市场经济价

值的归属之争。账号关联用户个人信息、社交关系及

形象，具有高度个性与情感价值；账号内的粉丝、流量

及商业机会是运营团队努力的成果，经济属性显著。

  “为了合理确定账号的归属，除了考虑短视频账

号名义上的注册人外，还应考虑账号注册、使用、管

理和收益等实际情况。在尊重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基

础上，权衡账号的经济属性和人格属性，秉持诚实守

信、物尽其用等原则。”周辉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陈俊卿 陈美青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破获的一起

苗木交易诈骗案，经检察院审查，近日已移送至

法院，将择期开庭审理。

  去年8月，婺城公安分局雅畈派出所接到

苗农徐大爷报警，称其被人以购买苗木为名，

诈骗5万余元。徐大爷告诉民警，自己在一个

苗木交流群中认识了秦某，并互加了好友，通

过实地看苗，秦某采购了大量苗木，由于秦某

对苗木的采购需求比较大，自己还把他介绍

给了其他苗农。

  民警走访调查时，有苗农介绍，秦某购

买苗木时，一开始会先支付部分货款，后来

支付的货款越来越少。虽然有时会催促秦某

尽快还款，但是每当秦某以“未回款”“在外

地”等理由推脱时，自己碍于情面不得不继

续等待。

  实际上，秦某在其已从他人处结算回苗木

款的情况下，仍故意拖欠农户苗木款。秦某将转

卖苗木所得款项用于家庭开支、支付给女朋友

零花钱、支付其本人高消费活动等。在苗农多

次、长时间催讨时，秦某便以未从其买家结算货

款、没钱支付货款等理由进行搪塞，并采取手机

欠费、停机，离开金华回到河南老家等方式逃避

农户的追讨。

  通过入户排查、笔录取证、电话求证等方

式，民警确认辖区共有30余名苗农先后被骗，涉

案金额高达60余万元。

  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巩固证据链，警方查实

了犯罪嫌疑人秦某的犯罪事实，并将其抓获

归案。

  根据秦某供述，其在苗木交易过程中充

当中间商的角色，根据苗木经销商需求，到苗

农手中以低价购买相应苗木，然后以高价卖

给苗木经销商，从中赚取差价。根据刑法第二

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秦某行为已涉嫌构成合

同诈骗罪。

浙江婺城警方破获一起苗木交易诈骗案

□ 本报记者   王鹤霖 王家梁 

□ 本报通讯员 刘丽梅

  “专业导师教炒股”“‘股神’教你选股票”

“内幕消息包盈利”……

  听到这样的话，有不少人会心动，有人因此

陷入了骗局。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公安局接到

群众李某报警称自己被人骗了。据悉，李某刷

短视频时有人找其聊天称可以带其炒股赚

钱。李某信以为真，便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某

聊天App软件，在里面进行充值购买股票，直

到李某发现App里的账户不能提现时，才意识

到被骗，共被骗15万元。

  无独有偶，4月初，贵州省兴义市的罗某某

在家中刷视频时看到一条股票分析视频，于

是便通过视频关注了对方，随后被拉入一“股

票分析群”，在群内扫码下载了一款“炒股软

件”，软件内“助理”指导罗某某进行炒股，罗

某某按照对方要求陆续通过银行账户转账、

银行柜面转账、软件内充值等方式共转出23万

余元。

  不久后，罗某某认为炒股收益过大，怀疑被

骗，于是进行提现操作，直到第二天还未提现成

功，于是到公安局报警。

  对此，贵阳市公安局民警提醒，市民如有

购买股票、理财产品、现货期货等相关需求，

应选择正规机构。

  此外，切勿轻易添加陌生人联系方式或

者加入一些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也不要

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不明二维码。更不

要相信别人鼓吹的“专业指导”、“稳赚不赔”

和“高额回报”，以及盲目迷信一些所谓的

“内幕消息”、“权威发布”和“大师指点”。如

遇到可疑情形或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或

96110报警。

贵州多人陷“荐股”骗局有人被骗23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张雪泓 在过去3年的时间

里，22岁的张某某贩卖多名艺人个人信息，非法

获利2万余元。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张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庭审中，张某某称，自己为了能近距离拍摄

到偶像，通过许某购买到该艺人的航班信息后

成功追星。此后，张某某又陆续购买了多名艺人

的航班号，从事代拍艺人业务。一名网友看到张

某某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艺人在机场的照片，便

找到张某某称想要艺人航班信息。张某某发现

有利可图，就联系上下游转卖信息从中赚取

差价。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非法获取及出

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某犯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张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

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退缴相关款项，

故法院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此

外，张某某的行为已经侵害到不特定公民的

隐私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3万元；责

令被告人张某某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2.3万

元，没收后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张某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就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

歉。张某某的上家许某被另案处理。

北京一粉丝倒卖艺人航班信息获刑7个月

□ 本报记者   李文茜

□ 本报通讯员 李占祥 郑裕虹

  给孩子报了名校游，没想到主打名校体

验的游学团却名不副实。近日，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旅游合同纠纷，

认定某旅游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应向

当事人退还报名费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2023年7月，郭女士为其13岁的女儿小

静报名参加了某旅游公司组织的清华北大

游学营，并签订了消费合同。《家长须知》里

载明该游学营是由北京大学“专攻北大”课

题组等共同研究的研学方案。根据安排，活

动第二天上午行程为“游览清华北大校园”

“清北学霸随队”。然而某旅游公司却取消

了这些游学点。

  在郭女士看来，某旅游公司在没有事先

通知的情况下擅改行程，违背了该游学方案

的核心价值，同时对同行学长学姐是否为清

华北大学霸存有疑问。郭女士认为某旅游公

司虚假宣传，构成消费欺诈，遂诉至罗湖法

院，请求判令某旅游公司退还报名费5480

元，并赔偿报名费用的三倍16440元。

  某旅游公司辩称，更换清北行程是因

为有其他研学机构被发现违规预约，高校

停止研学团队的正常申请，导致预约失败，

属客观原因。改变故宫行程则是因为当天

故宫发布高温限流政策，主办方从孩子安

全考虑，采取了人流较少的天坛景点替代。

  罗湖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某旅游公

司称该游学营是与北京大学“专攻北大”课

题组等共同研究的研学方案，此宣传信息无

从佐证；“游览清华北大校园”是郭女士选择

研学机构的重要考量因素，某旅游公司未按

约定预约进入北大、清华参观，并且取消行

程时没有与郭女士协商也未作解释说明；关于郭女士的质疑，某旅

游公司也未正面回复。据此，法院认为某旅游公司存在虚假宣传，

诱使郭女士作出错误表示而签订并履行“清北游学”的消费合同，

其擅自修改游学服务行程、取消合同约定景点，均构成欺诈行为。

  最终，罗湖法院判决某旅游公司应向郭女士退还报名费5480

元，并支付三倍赔偿金16440元，共计21920元。该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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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龚嘉奎 曹

琪 上个班就有黄金拿，轻轻松松实现暴富，

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近日，江西省信丰县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依法判处被

告人陈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

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在某电路公司担任

表面处理工序化金值机员。2022年10月5日22时

许下班后，陈某在某超市门口吃东西，一陌生男

子主动找到陈某，问他想不想赚钱。双方交谈

后，陈某表达了想要赚钱的欲望，陌生男子便告

知其可以通过吸附公司金液池的金粉赚钱。陌

生男子称，其可以提供吸金包，陈某需给其每包

好处费1万余元，同时约定时间在某超市门口

交易。

  2022年10月8日至21日期间，陈某先后15次

将吸金包放入金液池里吸附金粉，每次吸附完

后将已吸附好金粉的吸金包带回其租住的房屋

内进行藏匿。

  2022年10月23日，经公安机关依法搜查，在

陈某上班的某电路公司车间及租住处查获其用

于窃取金粉的吸金包55包（其中已吸附金液黄

色吸金包3包、未吸附金液的灰色吸金包52包）。

经鉴定，陈某用于吸附金液的3包黄色吸金包内

含有黄金312.4652克，根据当时国内黄金行情，

确定涉案价值12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

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已构成职

务侵占罪。被告人陈某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所

犯罪行，构成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陈

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罚。据此，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江西一公司员工上班“淘金”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来瑜玫 一男子将父亲遗留

的弹药作为“纪念物”私藏20多年，辗转几次搬家都没有舍得上

缴，最终因非法持有弹药罪获刑。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结一起非法持有弹药案，以

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

  2023年12月22日，郭某搬家时将其父亲1997年去世时遗留的

TNT炸药1块、子弹47发、导火索1根丢弃在某高速公路服务区垃

圾桶内，随后驾车驶离，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

  2024年2月16日，新疆奎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某涉

嫌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向奎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弹

药的犯罪事实清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鉴于被告人

郭某到案后如实坦白罪行，且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一

审法院以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郭某不服提起上诉，请求对其从轻处罚，改判适用缓刑。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虽以“纪念”为目的私藏弹药，但

其私藏行为时间跨度长，且将弹药私自丢弃，导致弹药失控，具

有严重的现实社会危害性和安全隐患，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经释法析理，郭某表示服从判决，并撤回上诉。

男子私藏弹药20多年被判刑

解·法


